
申请创业前创业担保贷款须知 
 

一、 办理依据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上海

市小额担保贷款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社[2012]68 号）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完善

本市创业扶持政策的若干意见》（沪人社就发[2013]38 号）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鼓励创业带动就业行动计划有关问题的通知》

（沪人社就发［2015］44 号） 

 

二、 受理对象 

1. 具有本市户籍，35 周岁（含）以下，拥有创业项目，拟在本

市创办小微型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个

体工商户的青年。 

2. 本市高校就读的在校学生（含毕业学年学生和非毕业学年学

生）拥有创业项目，拟在本市创办小微型企业、民办非企业

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的青年。 

3. 本市高校毕业的 35 周岁及以下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且或持

有《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非本市户籍青年大学生 ，拥有

创业项目，拟在本市创办小微型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农

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的青年。 

4. 尚未进行工商登记注册的本市网络商户创业者 

 



三、 贷款金额 

担保贷款金额最高为 15 万元。 

 

四、 贷款期限 

担保贷款期限最长为 1 年。 

 

五、 担保方式 

政策性担保机构提供全额免费担保。 

  

六、 申请条件 

1. 申请人无违法犯罪行为和不良信用记录； 

2. 申请人已有较为完善的创业项目计划； 

3. 网络商户创业者还需提供所在网络平台实名注册信息、3 个

月及以上的经营状况和所在网络平台信誉评估状况等证明材

料。 

 

七、 申办流程 

1. 申请受理 

1) 申请人应按要求携带本人身份证明、创业项目计划书等相关

证明材料，向申请人意向创业所在地的区县创业指导服务部

门提出申请。 

2) 尚未进行工商登记注册的本市网络商户创业者向户籍所在

地区县创业指导服务部门提出申请。 

2. 身份确认 



1) 区县创业指导服务部门对申请人进行担保政策辅导、诚信记

录调查、身份资格确认等初审工作。 

2) 经办银行进行征信查询。 

3. 可行性分析 

受托的社会财务咨询机构集中组织专家志愿者等相关人员，对申

请人就创业项目和贷款申请开展论证答辩，并由社会财务咨询机构根

据论证答辩情况出具贷款评估报告。 

4. 担保审批 

1) 市就业促进中心对银行贷款意见初审。 

2) 政策性担保机构对贷款担保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程序合法性

以及市就业促进中心初审意见进行核准，并履行担保手续。 

5. 银行放贷 

经办银行按有关信贷规定办理放贷手续。 

  

八、 创业前创业贷款贴息 

1. 申请条件 

1) 借款人按照创业项目计划一年内在本市创办了创办小型企

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本市

网络商户创业者亦可办理自主创业登记）； 

2) 借款人在贷款期限内还清贷款本息，或贷款虽发生逾期，但

借款人在政策性担保机构代位清偿之前还清贷款本息。 

2. 贴息金额 

对符合贴息条件的创业前小额贷款借款人，按实际支付的银行利



息给予全额贴息。 

3. 贴息申办流程 

1) 借款人自贷款到期之日起 3 个月内，可凭还本付息证明、工

商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人营业执照）等相关证明材料向区县创业指导服务部门提

出贴息申请。 

2) 区县创业指导服务部门对借款人的创业情况进行核实，报区

就业促进中心批准后，给予利息补贴。 

4. 受理部门 

申请人意向创业所在地的区县创业指导服务部门。 

5. 收费标准 

不收费。 

  


